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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政府 指政府内部的体制结构、运行过程以及政府内外部关系总体上处于协调有序状态的现代政府。它具有两层含

义：一是对政府外部关系、外部秩序状态的和谐谋划；二是对政府自身品质的和谐打造。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一个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且和谐管理能力强的和谐政府。现代西方国家和谐政府理论有着深厚

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内涵设计，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和谐政府理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府机制有一定的借鉴作

用。 

  政府与政府外部关系怎样实现和谐 

  平等、自由、守信、尚法，是和谐政府与契约精神共遵的理念，这里就指出了政府与政府以外的关系实现和谐的根本

原则。这个理念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以权利为趋向，保证各方面的权利实现，包括公共利益的实现；其二是各种

平衡状态，其结果是让各种利益得以适度实现；其三，提供利益表达的机会，在行政过程中，保证利益相关人在程序上有

主张自己权利、与人和解的机会。就人与政府的和谐而言，契约精神所蕴含的平等契约理念，有助于将传统的“权力-服

从”理念转化为“权力-合作”理念，提高人们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防止“权力市场化”等

权力失约行为，为实现社会和谐创造条件。 

  政府内部关系如何实现和谐 

  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指出：自由的政府应当分权，但这种分权应当是有内在联系的几个权力部门间的分立，这种内

在联系所具有的功能是使一个部门的权力可能对另一个部门产生压制性的影响。分权思想对政府管理体制带来的影响是重

大和深远的。第一，分工协作成为基本的政府管理方式。第二，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和制衡，是保证权力健康运行、防止权

力腐败的保障机制。权力之间明确了分工和制衡，也就有了内部之间的对抗性和竞争性，这样一来，权力就不易于腐败。

自然界的法则如此，社会领域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反对垄断，崇尚公平竞争，民主政治权力领域也

要反对垄断，崇尚公平竞争。 

  和谐政府理论在西方的运用 

  国家作为立法、执法、司法的社会公共权力机关，用法律方式规范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行为的活动是

“统治”性质的，是社会必须服从的；而国家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公共管理机关，用管理方式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的活动则是“服务”性质的，是必须对社会负责的。而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各种关系处于一种协调、有序、融

洽、促进的状态，是秩序社会的高级形式，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维关系，涵盖了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价值体系的全方位建设。一方面，政治参与是民主政府中公众表达政治愿望、经济诉求和社会权益的重要渠

道。有序的公众参与有利于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使公众在参与社会

治理中建立和谐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和各种社会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它们通过信息的交流和利益的互

动，形成了这种为了共同的公共利益而自觉地联合起来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特征不再是单向监督或控制，而是自主合

作；不再是高度集权，而是权力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同时分散；不再简单地追求一致性和普遍性，而是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不

同社会主体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显然，这更有利于消除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



会。可以说,西方和谐政府理论从不同的角度为当代西方社会走向和谐提供了理论参考。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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